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市监处罚〔2022〕477号
当事人：博山源泉异馥源农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博山源泉异馥源农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
住所（住址） ：博山区源泉镇麻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李**                     
身份证件号码：3******4
2022年9月7日，对位于博山源泉镇麻庄村的博山源泉异馥源农场进行现场检查，1、在该单位的仓库内发现猕猴桃包装箱，箱体正面标示商标：异馥源，箱体正面左下角标示：淄博市博山源泉异馥源农场（淄博市市级优秀示范农场）；2、在该单位仓库内发现标签，标签上标示商标：异馥源，标签下方标示：淄博博山源泉异馥源农场—淄博市市级优秀示范农场；3、当事人现场提供了：“淄博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的牌子，牌子右下角标示：淄博市农业局、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淄博市财政局，二0一六年十二月；4、当事人现场提供了“异馥源”商标的注册证书电子版。为查明事实，经局长批准于2022年9月7日立案调查。2022年9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负责人李**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调查笔录》。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猕猴桃包装箱和标签是当事人找印刷单位印制的，猕猴桃包装箱印制5000个，1.4元/个，标签印制1000个，花费100元左右，广告费用7100元。上述猕猴桃包装箱和标签已使用完毕。因当事人提供不出印刷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故无法追溯广告印制单位。当事人承认印制内容是当事人负责提供的，且当事人提供了“异馥源”商标注册证书，证明商标来源合法有效。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公布2016年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名单的通知》（淄农字[2016]137号)文件上标示的“市级家庭农场示范场”与猕猴桃包装箱、标签上印制的“淄博市市级优秀示范农场”名称不一致。
经查，当事人印制在猕猴桃包装箱、标签上的引证内容，与原始证明文件不一致、且未表明出处的行为。因此，当事人构成了在广告中引证内容不真实、不准确，且未表明出处的违法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2年9月7日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2、2022年9月16日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猕猴桃包装箱、标签的印制情况；
3、当事人的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4、当事人提供的“异馥源”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商标的来源；
5、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公布2016年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名单的通知》（淄农字[2016]137号)、“淄博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牌子照片1张，证明引证内容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
6、猕猴桃包装箱照片1张、猕猴桃标签1张，证明违反广告法的情况。
以上证据，均经过了出证人的确认。
本局已于2022年10月12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博市监罚听告﹝2022﹞47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向当事人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及当事人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申辩、陈述，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印制在猕猴桃包装箱、标签上的引证内容，与原始证明文件不一致、且未表明出处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表示。”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广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的规定处罚。
鉴于当事人的广告费用为一万元以下，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七、广告监督管理 二十一、广告内容不准确、不清楚、不明白“【较轻】广告费用一万元以下的，对广告主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裁量。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现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引证内容有不真实、不准确的包装箱、标签，并处5000元罚款。
请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局开据的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将罚款交至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罚款代收机构（代收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新建一路9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博山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向博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2年 10 月 2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
